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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 N L I Z I Y U A N S H E H U I B A O Z H A N G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微信公众号扫一扫，或搜微信号
“上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微博：上海12333
抖音：上海人社

本市调整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补缴费款期限本市调整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补缴费款期限

便民问答

市总工会、市体育局领导调研人社部门职工健身驿站建设情况

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保？
问：什么是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哪些人可以参保？
答：首先，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是国家基本养老保险的
一种，主要面向没有就业的城
乡居民建立。具体来说，具有
本市户籍，年满16周岁（不含
在校学生），不属于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
乡居民，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

问：我曾经参加过职工养
老保险，现在没有工作了，可
以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吗？

答：如果您是本市户籍
的城乡居民，可以在职保停
止缴费期间参加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如果您找到新工
作，按规定继续参加职工养

老保险。将来在您办理养老
待遇申领手续时，您的职工
养老保险账户和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账户将按规定进
行转移衔接。

灵活就业后，之前在单位
缴纳的养老保险怎么办？

问：小丽原先在公司上
班，前两个月辞职做起了网络
主播，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
保。小丽担心，她之前在公司
缴纳的养老保险怎么办呢？

答：根据相关规定，参保
人员流动就业，养老保险权益
可以累计计算。参保人原来有
单位，后来以灵活就业人员身
份参保，前后的缴费年限、个
人账户储存额可以累计计算。
不管她在哪里干，养老保险都
接着算。

《通知》明确，按照国家和本市相关规定阶段性缓
缴社会保险费的用人单位，缓缴期满后，可在2023年底
前采取分期（足月）或逐月等方式补缴缓缴的社会保险
费。按照医保相关政策，已按免申即享方式缓缴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费（含生育保险费）的用人单位，补缴费款
期限参照执行。

《通知》要求，社保经办机构在提供社保缴费查询、
出具缴费证明时，对用人单位按照政策规定缓缴、补缴
期间认定为正常缴费状态。用人单位缓缴期间，依法履
行代扣代缴职工个人缴费义务的，职工个人缴费状态
认定为正常缴费。同时，社保经办机构要主动配合相关
部门，妥善处理与职工落户、购房、购车以及子女入学
资格等政策的衔接问题。

《通知》规定，缓缴期限内，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

继续按规定提出缓缴社会保险费申请，申请之前的月
份不再追溯。

【相关政策问答】
1.本市按规定缓缴社会保险费的用人单位，应在何

时补缴缓缴的费款？
按照《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四部门关

于本市特困行业阶段性实施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
的通知》（沪人社规〔2022〕15号）、《上海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等五部门关于本市扩大阶段性缓缴社会保
险费政策实施范围的通知》（沪人社规〔2022〕19号）规
定，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的用人单位，缓缴期满后，
可在2023年底前采取分期（足月）或逐月等方式补缴缓
缴的社会保险费。补缴期间免收滞纳金。

按照《关于进一步做好阶段性缓缴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单位缴费有关事项的通知》（沪医保规〔2022〕5号）
规定，缓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含生育保险费）的用
人单位，补缴费款期限参照执行。

2.用人单位可在2023年底前采取分期（足月）或逐
月等方式补缴缓缴的社会保险费。其中分期（足月）或
逐月的具体方式是什么？

即缓缴期满后，用人单位可根据本单位具体情况，
自行选择按月补缴缓缴的社会保险费，也可选择若干
月份的社会保险费一并补缴，还可选择一次性缴清缓
缴的全部社会保险费。用人单位最迟应于2023年底前
缴清缓缴的社会保险费。

3.用人单位还可继续申请缓缴社会保险费么？
缓缴期限内，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继续按规定

向社保经办机构提出缓缴社会保险费申请，申请之前
的月份不再追溯。

各险种申请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期限（所属期）

备注：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单位免申即享
缓缴所属期2022年9月至11月的医疗保险费单位缴费
部分。

4.用人单位按规定缓缴社会保险费，会影响职工的
落户、购房、购车以及子女入学资格等权益么？

用人单位按照政策规定缓缴、补缴期间为正常缴
费状态；缓缴期间，用人单位依法履行代扣代缴职工个
人缴费义务的，职工个人缴费状态为正常缴费，不会影
响职工落户、购房、购车以及子女入学资格等权益。

缓缴险种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

5个特困行业

2022年4月
至12月

2022年4月
至12月

2022年4月
至2023年3月

2022年4月
至2023年3月

17个扩围行业所属
困难企业

2022年6月至12月

2022年6月至12月

2022年6月至
2023年3月

2022年6月至
2023年3月

中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等

2022年6月至12月

2022年6月至12月

2022年6月至12月

2022年6月至12月

近日，市总工会副主席桂
晓燕和市体育局党组成员、一
级巡视员赵光圣一行赴人才大
厦职工之家调研人社部门职工
健身驿站建设情况。市人社局
党组副书记、副局长、一级巡视
员纪维萱陪同调研。

市总工会和市体育局一行
在调研现场听取了人社部门关
于近年来人才大厦职工之家筹
建及使用情况的汇报，实地察
看了健身驿站、妈咪小屋、职工
阅览室、心理解压室等职工活
动场所。2019年，在市人社局工

会的指导下，市人才中心工会
联合其他入驻人才大厦的局属
单位工会，筹建职工之家，现已
逐步实现了“共建、共管、共享、
共赢”的建设使用目标。目前，
局系统已有29个职工之家。市
总工会、市体育局领导充分肯
定了人才大厦职工之家，希望
人社部门以建设职工健身驿站
为契机，努力打造星级职工之
家，切实提升职工的获得感、幸
福感。

纪维萱代表局党组对市总
工会、市体育局领导的莅临指

导表示感谢，她强调职工之家
建设要以深入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为指导，始终坚持职
工需求导向，以职工满意不
满意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市人社局工会要加强对
基层工会建设职工之家的指
导和帮助，共同为人社系统
职工提供运动健康、心理健
康 、营 养健康等全方位的服
务，充分满足职工健身需求，
促进职工体质健康。

市人社局工会和市人才中
心有关负责人参加调研。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银保监会、证监
会11月4日联合发布《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对个人养老金参加
流程、资金账户管理、机构与产品管理、信息披露、监督管理等方面
做出具体规定。

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养老保险司副司长贾江介绍，个人养
老金是政府政策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的补充养老保险
制度。在中国境内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者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的劳动者，都可以参加。

办法明确，参加人参加个人养老金，应当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
共服务平台、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
卡、掌上12333App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或者商业银行渠道，在
信息平台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之后，选择一家符合规定的商业银
行开立或者指定本人唯一的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

“这两个账户都是唯一的，且互相对应。通过商业银行渠道，可
以一次性开立这两个账户。”贾江说，账户里的资金可购买符合规
定的理财产品、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和公募基金等。

办法规定，参加人每年缴纳个人养老金额度上限为12000元。
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封闭运行，参加人达到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
或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出国（境）定居、以及符合国家规定的其他
情形，可以领取个人养老金。

为维护参加人利益，办法强调，销售机构要以“销售适当性”为
原则，做好风险提示，不得主动向参加人推介超出其风险承受能力
的个人养老金产品。

人社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

为切实发挥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效
果，促进保市场主体保就业保民生，在落实好阶
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的基础上，根据国家有
关规定，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
医疗保障局、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上海市
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等五部门联
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阶段性缓缴社会
保险费政策实施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调整阶
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用人单位的补缴费款期限。


